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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612 证券简称：索通发展 公告编号：2026-016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业绩补偿事项提起仲裁暨财产保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阶段：仲裁中财产保全阶段

 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申请人

 涉案金额：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北京仲裁委员

会（以下简称“北京仲裁委”）请求裁决被申请人薛永、广州市三顺商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谢志懋、薛占青、薛战峰（以下统称为“被申请人”）共同

连带向公司支付利润补偿款 402,010,941.70元、退回分红款 17,524,099.05元、已

发生的维权费用 1,234,302.56 元，以上请求款项共计 420,769,343.31 元；同时请

求裁决被申请人承担本案仲裁费。

公司向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察哈尔右翼

后旗人民法院、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请求依法对薛永、谢志懋、薛占青、

薛战峰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并于近日收到了上述法院出具的裁定书及保全结果

通知书。

 鉴于该仲裁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后续审理结果及对公司的影响尚存在不

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一、业绩补偿事项的基本情况

1.交易概况

2023年公司因以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被申请人以及梁金、

张宝、张学文持有的佛山市欣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欣源股份”或“标

的公司”）合计 94.9777%股份，交易对价为 1,139,732,770元。其中被申请人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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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本次交易获得公司发行的股份 42,741,705股（发行价格为 17.26元/股）及现金

对价 285,320,358.00元。

2.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公司与被申请人签署的《关于佛山市欣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之利润补偿

及超额业绩奖励协议》（以下简称“《补偿协议》”），被申请人就标的公司的

净利润作出承诺，即在业绩承诺期 2023 年、2024 年及 2025 年，标的公司实现

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1.8亿元、2.1亿元、2.1亿元，且标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净

利润累计总和不低于 6亿元（含本数）（上述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按欣源股份合并

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孰低原则确定）。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标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累计实现的净利润为负。

根据《补偿协议》，若标的公司未完成上述承诺业绩，则被申请人应按照《补偿

协议》的约定履行补偿义务，补偿总额以本次交易的交易对价为限。补偿方式为，

被申请人优先以本次交易获得的股份进行补偿，差额部分应以现金进行补偿，同

时应将补偿股份在补偿实施时累计获得的分红收益无偿返还公司，返还的现金股

利不作为已补偿金额，不计入各期应补偿金额的计算公式。

3.已实施的利润补偿情况

鉴于标的公司 2023 年度业绩完成情况远低于承诺数，公司与被申请人自

2024年起（第一期业绩承诺期之后）合意逐步开展利润补偿工作。2024年 6月，

被申请人按照协议约定的利润补偿方式，优先将其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公司股份

进行补偿。双方签署了《关于股份退回之专项协议》，持有公司股份的被申请人

将其获得的 42,741,705 股公司股份以 1 元的总对价退回，提前向公司补偿了

737,721,828.30元（即：42,741,705股×17.26元/股）。

4.应退回公司的分红款

公司于 2023年 6月 15日向全体股东派发 2022 年度现金红利，每股现金红

利 0.41元。基于本次交易，被申请人合计获得公司派发的现金红利 17,524,099.05

元。

《补偿协议》约定，如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有现金分红，补偿股份数在补偿

实施时累计获得的分红收益，应随之无偿返还公司，返还的现金股利不作为已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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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金额，不计入各期应补偿金额的计算公式。因此，被申请人应当退还公司上述

分红款。

结合标的资产在业绩承诺期内的业绩实现情况，为保障公司后续业绩补偿债

权实现，降低《补偿协议》的履约风险，保护上市公司及投资者利益，公司向北

京仲裁委提交了仲裁申请书，并通过北京仲裁委向有关法院申请财产保全。

二、本次仲裁暨财产保全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仲裁的基本情况

1.仲裁机构：北京仲裁委员会

2.申请人：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3.被申请人：薛永、广州市三顺商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谢志懋、

薛占青、薛战峰

4.申请时间：2025年 12月 18日

5.受理情况：北京仲裁委员会于 2025 年 12 月 23 日出具《关于（2025）京

仲案字第 13771号仲裁案受理通知》。

6.仲裁请求

（1）申请裁决被申请人共同连带向公司支付利润补偿款 402,010,941.70元；

（2）申请裁决被申请人共同连带向公司支付应退回的分红款 17,524,099.05

元。

（3）申请裁决被申请人共同连带向公司支付已发生的维权费用 1,234,302.56

元，包括：本案保全费 5,000元、保全保险费 629,302.56元、律师费 600,000元。

（4）申请裁决被申请人承担本案仲裁受理费。

目前本次仲裁尚未开庭审理。

（二）本次财产保全事项的基本情况

为保证仲裁事项的顺利执行，切实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根据《民事诉讼法》

的有关规定，在仲裁受理后，公司及时向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佛山市

禅城区人民法院、察哈尔右翼后旗人民法院、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申请对

薛永、谢志懋、薛占青、薛战峰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请求依法查封、扣押、冻

结其名下存款、房产、股份或其他财产。法院认为公司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的仲

裁程序中的财产保全条件，对公司的保全请求应予准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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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公司收到了上述法院出具的裁定书及保全结果通知书。

三、本次公告的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后续审理结果存在不确定性，目前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

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因此对公司的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

四、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在内）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过去 12个月内累计未达到披露标

准的其他诉讼、仲裁案件（不含本次案件）共计 30起，争议标的总额约为 3,621.36

万元，其中，公司起诉 0起，被诉（含作为诉讼第三人）30起。

五、风险提示

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仲裁事项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4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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